
兰农发[2009]102号
关于二00九年拖拉机年度总检验有关事项的     通   知

各乡镇农技站、农机监理分站：

拖拉机定期检验工作是促进拖拉机用户搞好拖拉机安全维护，消除在用拖拉机的安全隐患，确保农户在用拖拉机以良好的性能投入各项作业运行，有效防范农机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。也是农机监理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按照《道交法》第十三条之规定，检验能否抓紧、抓好、抓实、抓出成效事关农机安全生产与否的关键环节。为从源头上消除农机作业隐患，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严防机车带病运行作业，务必抓好年度检验工作，现将具体工作安排部署通知如下：
一、集中精力，开展拖拉机年度总检验工作。各乡镇农技站、农机监理分站要结合当前小春生产工作，深入村寨，全面核查，摸清底数，核实需要年检的车辆总数。

二、采用多形式，多内容地开展检审前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检验时必须“人、机、证”三到位，使机手真正认识到年度检验工作的重要性，积极配合参与。
三、检验员严格按照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条件（GB 16151.1-2008）第1部分：拖拉机部分之规定进行检验，做到谁检验、谁签字、谁负责。
四、待检拖拉机要求按规定粘帖反光条标志、车容整洁，车况良好，对安全技术性能不符合标准的拖拉机，先修理好后再检验签证、方核发检验合格标志。

五、收费项目

1、交强险：400.00元（保险公司自行收取）
2、检验费：25.00元
3、反光条：按实际粘帖量收费

六、检验时间：

1、河西：2009年11月1日－2日

2、中排：2009年11月4日－5日

3、石登：2009年11月6日－7日

4、兔峨：2009年11月9日－10日

5、营盘：2009年11月11日－15日

6、啦井：2009年11月16日 

7、金顶：2009年11月1日－10日

8、通甸：2009年11月1日－10日

特此通知

二00九年十月二十日
主题词：拖拉机   检验事项 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送：州农机安全监理所                州农业局农机科
兰坪县农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0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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